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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
承辦人：李蓉峮
聯絡電話：02-87897623
傳真：02-87897604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31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11100319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勞動部111年12月29日勞動關2字第1110172613號函、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

參考原則、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 
(360000000G_1110031918_doc2_Attach1.pdf、
360000000G_1110031918_doc2_Attach2.pdf、
360000000G_1110031918_doc2_Attach3.pdf、
360000000G_1110031918_doc2_Attach4.pdf)

主旨：機關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辦理勞務承攬案件，

請確實依本會訂定之採購契約範本，及勞動部訂定之「政

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辦理，請查照並轉知

所屬機關。

說明：

一、依據勞動部111年12月29日勞動關2字第1110172613號函(如

附件)辦理。

二、採購法第63條第1項規定，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

(本會)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另勞動部為使機關依採購法規

定辦理勞務採購時，合理運用勞務承攬，並保障承攬人派

駐勞工及自然人承攬人之相關工作權益，已訂定「政府機

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以下簡稱勞務承攬參考原

則)，供各機關遵循。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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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勞務採購契約範本已配合勞動部訂定之勞務承攬參考

原則，修(增)訂相關保障勞工權益之約定，爰機關依採購

法辦理勞務承攬案件，應確實使用本會訂定之勞務採購契

約範本，並依據勞動部所定勞務承攬參考原則，辦理相關

勞動權益保障事項。

四、機關如有與自然人簽訂承攬契約者，請依上開勞動部111年

12月29日函說明三，儘速依該部訂定之「勞動契約認定指

導原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進行自我檢

視，對於個案認定上如有疑義，可逕洽當地勞動行政主管

機關請求協處。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
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直
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會企劃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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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地址：100011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9
樓
承辦人：黃春玉
電話：(02)8590-2824
電子信箱：grapeseed@mol.gov.tw

受文者：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勞動關2字第111017261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A17000000J_1110172613_doc1_Attach1.pdf、

A17000000J_1110172613_doc1_Attach2.pdf)

主旨：為促使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依政府採購法

合理運用勞務承攬，避免因未恪遵契約規範，致損害勞工

勞動權益，請貴會惠予協助將說明事項轉知各政府機關

（構）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近日報載發生勞動者因雇主假承攬之名行僱用之實致勞動

權益受損情事，引發外界關注，並有提出要求公部門應加

強法遵，避免發生「假承攬真僱傭」情事。

二、為使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依政府採購法規

定辦理勞務採購時，可合理運用勞務承攬，以保障承攬人

派駐勞工及自然人承攬人之相關工作權益，本部訂定「政

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以協助採購機關督

促廠商應避免觸法情事。請貴會協助轉知111年至112年度

辦理勞務承攬案件之單位，應確實依據貴會訂定之「勞務

採購契約範本」及本部「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

原則」辦理相關勞動權益保障事項。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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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3191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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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如政府機關（構）有與自然人簽訂承攬契約者，應盡

速依據本部108年11月19日發布之「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

則」及「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進行自我檢視，如

於個案認定上發生疑義，可逕洽當地勞動行政主管機關請

求協處。

正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副本：勞動部勞動關係司(2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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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 

勞動部 108年 11月 19日勞動關 2字第 1080128698號函 

一、 為確立勞動契約之認定標準，使勞務提供者及事業單位對雙方之法

律關係有明確認知，以保障勞工權益，特訂定本指導原則。 

二、 事業單位與勞務提供者雖得本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勞務契約類型，

但其法律關係是否為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依

從屬性之高低實質認定，不受契約之形式或名稱拘束。 

三、 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下列要素之全部或一部，經綜合判斷

後，足以認定勞務提供者係在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之從屬關係下提

供勞務者(參考附件一：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其與事業單

位間之法律關係應屬勞動契約： 

（一） 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 

1.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2.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

該方法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3.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但

該地點係提供該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4.勞務提供者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 

5.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

勞務之表現予以評價。 

6.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並須接受事業單位之懲

處。但遵守該服務紀律係提供勞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7.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意，不得使用代

理人。 

8.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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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 

1.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

成果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2.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

提供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 

3.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 

4.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

單位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 

5.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

第三人私下交易。 

（三） 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 

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

成工作。 

（四） 其他判斷參考： 

1.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者提繳

勞工退休金。 

2.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

單申報。 

3.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約性質為勞動契約。 

四、 事業單位實際上與勞務提供者間屬勞動契約關係者，應適用勞動基

準法等勞動法令，勞務提供者得行使勞工之法定權利，事業單位仍

應負擔雇主之法律責任。有違反者，由主管機關依法裁罰。 

五、 勞務提供者認為事業單位為其雇主時，得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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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 
一、本檢核表係供判斷從屬性之參考。任一項目如勾選為「符合」，代表該項目有從屬性

特徵，但程度之高低，仍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情形判斷。 

二、整體檢核結果，符合項目越多者，越可合理推論趨近於勞動契約，但仍需視整體契
約內容，及事實上受拘束之程度，綜合判斷。 

   108年 11月 19日製表 

項次 內容 
檢核 
情形 

一 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 

(一) 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1.1 勞務提供者不能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 
□符合 

□不符合 

1.2 
勞務提供者未於工作時間出勤，未請假時會受懲處或不利

益待遇（包含停止派單或任意調換工作區域） 

□符合 

□不符合 

1.3 
勞務提供者上下班應簽到打卡或輔以電子通信設備協助

記載 

□符合 

□不符合 

(二) 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2.1 
勞務提供者僅得依事業單位決定的工作執行方式完成工

作，違反者，會受懲處或不利益待遇 

□符合 

□不符合 

(三) 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3.1 勞務提供者不能自由決定提供勞務之處所、路線或區域 
□符合 

□不符合 

3.2 
勞務提供者應服從事業單位調派至其他處所、路線或區域

提供勞務 

□符合 

□不符合 

(四) 勞務提供者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 

4.1 
勞務提供者拒絕事業單位指派的工作會遭受懲處或不利

益待遇 

□符合 

□不符合 

(五) 
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
之表現予以評價 

5.1 勞務提供者的工作表現有接受事業單位之考核的義務 
□符合 

□不符合 

(六) 
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如適用事業單位之工作規則

或其他內部規章），並須接受事業單位之懲處 

6.1 
勞務提供者需遵守事業單位的工作規則或其他內部規

範，違反者會受懲處或不利益待遇 

□符合 

□不符合 

(七) 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 

7.1 事業單位要求勞務提供者親自從事工作 
□符合 

□不符合 

7.2 事業單位會不定期查核勞務提供者是否親自工作 
□符合 

□不符合 

(八) 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 

8.1 
勞務提供者必須以事業單位名義提供勞務，不能以個人名

義招攬業務 

□符合 

□不符合 



2 
 

 

8.2 
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對外表彰自己所提供之勞務

成果，僅能對外表彰事業單位或其負責人之名義 

□符合 

□不符合 

二 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 

(一) 
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
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1.1 不論勞務提供者有無工作成果，事業單位皆計付報酬 
□符合 

□不符合 

1.2 
事業單位依據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之時間長度及時段計

付報酬 

□符合 

□不符合 

1.3 
不論事業單位是否收到款項，都自己吸收損失，不影響報

酬之計付 

□符合 

□不符合 

(二) 
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
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 

2.1 
勞務提供者被要求必須使用事業單位提供或指定之設備

(或工具等)提供勞務 

□符合 

□不符合 

(三) 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 

3.1 
勞務提供者僅係為事業單位之事業而貢獻勞力，不須負擔

營業風險 

□符合 

□不符合 

(四) 
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
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 

4.1 
勞務提供者只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的標準獲取報酬，事業

單位片面變更報酬標準時，勞務提供者僅能接受 

□符合 

□不符合 

(五) 
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
人私下交易 

5.1 
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私下與第三

人交易，以獲取報酬 

□符合 

□不符合 

三 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 

(一) 
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
作 

1.1 勞務提供者須依事業單位要求定期排班、輪班或值班。 
□符合 

□不符合 

1.2 
勞務提供者無法獨力完成工作，需與其他同事分工共同完

成工作 

□符合 

□不符合 

四 其他判斷參考 

1.1 
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

者提繳勞工退休金 

□符合 

□不符合 

1.2 
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

扣繳憑單申報 

□符合 

□不符合 

1.3 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約性質為勞動契約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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